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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大唐国际托克托发电
公司所属和林格尔新能
源项目，在建设过程中
存在未批先建。
2.在建设过程中超占耕
地和林草地行为，施工
过程损坏林草地植被，
涉及面积近2000亩。
3.为掩饰问题，近期在
周边取土进行覆土掩
盖，破坏生态环境。

呼和浩特
市

群众身边的
生态环境问
题

一、基本情况
    大唐和林格尔风力发电项目、大唐和林格尔牧光互补光伏发电项目系“蒙西托克托外
送200万千瓦风光项目”子项目，由大唐和林格尔新能源有限公司负责建设，总装机规模
100万千瓦（其中：风电项目70万千瓦，牧光互补光伏项目30万千瓦）。
    2021年9月至12月，“蒙西托克托外送200万千瓦风光项目”取得部分合法合规手续。
2022年8月，因项目名称变更，相关手续办理流程重启。2023年4月3日，该项目下所属两
个子项目（大唐和林格尔风力发电项目、大唐和林格尔牧光互补光伏发电项目）已依法取
得全部合法合规手续。据此，大唐和林格尔新能源羊群沟风电项目及牧光互补光伏项目于
2023年4月15日正式开工建设，府平风电项目于2023年4月30日正式开工建设。
二、调查核实情况
    1.群众反映“大唐国际托克托发电公司所属和林格尔新能源项目，在建设过程中存在
未批先建。”问题，经调查核实不属实。
    经查阅项目核准备案文件、核准变更批复文件及现场开工证明等材料，大唐和林格尔
新能源项目在开工前，已依法完备取得包括用地预审、项目核准/备案、永久/临时林地草
地审批、建设用地及临时用地许可、社会稳定风险评估、环境影响评价（含辐射）、压覆
矿产资源评估、水土保持方案、地质灾害评估、取水许可、安全生产条件和设施综合分析
报告、安全设施设计、职业病防护设施设计及评价等在内的全部法定手续。
    2.群众反映“在建设过程中超占耕地和林草地行为，施工过程损坏林草地植被，涉及
面积近2000亩。”问题，经调查核实部分属实。
    项目共获批永久用地和临时用地总计17366亩，经核查实际使用土地面积17204亩，总
量未超过批复面积。根据第三方鉴定结果，存在超范围使用林草地情况，面积为42.83
亩，无超占耕地情况。2025年以前发生的超范围使用林草地28.34亩，已全部完成整改。
2025年以来，在生态恢复施工过程中影响周边林草地，导致新增超范围用地14.49亩（具
体为：草地9.46亩、无林地类别信息林地2.79亩、公益林地2.24亩）。
    3.群众反映“为掩饰问题，近期在周边取土进行覆土掩盖，破坏生态环境。”问题，
经调查核实不属实。
    项目于2024年6月30日实现全容量并网后，大唐和林格尔新能源公司即依据批复的水
土保持方案及环保、水保“三同时”要求，于2024年7月全面启动生态恢复工作。工作内
容包括对施工扰动区域实施土地整治、回覆表土及种植灌草植被恢复，计划于2025年8月
底前全面完成。其中，回覆取土来源于基坑与道路余土（定点存放并回用）和依法合规采
购的外部土源。
    目前，随着天气转暖，对已开展的生态恢复区域进行排查，涉及存活率不达标区域开
展补种，对山地、坡地的区域加强覆土补种。

部分
属实

一是深度掌
握国家法律
法规及地方
政策，严守
资源开发许
可制度，依
法合规办理
许可手续；
二是精细化
管控现场施
工，建立有
效的边界标
识，杜绝超
范围用地情
况；三是严
守环保底
线，建立生
态恢复闭环
管控机制。

一、针对在项目建设过程中的超范围用地
、损坏林草地植被问题，整改措施如下：
    1.2025年6月20日前完成超范围使用林
草地整改工作，8月31日前完成批复范围内
生态恢复工作。
    2.生态恢复过程中严控施工工艺，严
格按照水土保持方案要求实施,加强施工组
织和管理，杜绝新发超范围用地问题。
    3.由建设单位组织对产生超范围用地
情况进行原因分析，落实各参建方责任，
严肃追责问责，避免类似情况的发生。
二、长效措施
    1.制定并强化生态修复施工现场的精
细化管控措施，建立有效的边界标识，杜
绝超范围用地情况发生。
    2.在监管期限内，每年监测与管护频
次不低于3次，若发现缺苗情况应立即采取
补种措施，保证林草成活率。
    3.建立水土流失动态监控机制，切实
做好水土保持监测工作, 定期及时向主管
部门提交监测季度报告和总结报告,主动接
受主管部门监督检查。

已办结 无


